
  

1 

崇右影藝科技大學學生參加專業競賽獎勵辦法 
97.09.30 第一次行政會議通過 

97.10.07 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100.09.5 第一次行政會議修訂 

100.11.16行政會議修訂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5日 101學年度 1學期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年 11月 25 日 103學年度 1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5月 12日 103學年度第 2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28日 105學年度第 4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5月 16日 106學年度第 1次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 

第1條 本校為鼓勵學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提升專業技能水準並提升學校形象， 

特訂定「學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獎勵資格 

 凡本校在學學生以本校名義參加國際（外）、全國或其他由中央、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業界廠商及各校主辦之專業技能競賽，決賽獲獎者，

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以組隊形式參賽者，每項比賽每隊僅能申請獎勵乙

次。 

第3條 獎勵金額及標準 

一、競賽獎金個人每學期最高上限為 30,000元。各組別獎金標準如下： 

 

 

              

 

 

 

 

 

 

 二、競賽參賽級別之認定為 

參賽 

級別 

主（委）辦單位 說明 備註 

國 

際 

級 

競 

賽 

國際性組織協會或

國內外中央政府機

關 

1.本級至少須有 5國家(含)以

上且參賽隊伍或作品至少 10

隊(件)與賽，否則應以「全國

級」認定。 

2.國外競賽係指在他國舉辦之

競賽，不含大陸、港、澳地區。 

1. 教育部獎勵學

生參加藝術與設計

類國際競賽 

2.其他經系、群專

業審核並認定之國

際競賽。 

組 

別 

    名次 

項目 
第１名 第２名 第３名 

團 

體 

組 

國際性競賽 30,000元 20,000元 10,000元 

全國性競賽 20,000元 10,000元 5,000元 

國內專業級競賽 10,000元 5,000元 3,000元 

個 

人 

組 

國際性競賽 15,000元 10,000元 5,000元 

全國性競賽 10,000元 5,000元 3,000元 

國內專業級競賽 5,000元 2,500元 1,500元 



  

2 

3.國際性組織於大陸、港、澳

地區主辦之競賽，可列計國際

（外）競賽。 

全 

國 

級 

競 

賽 

我國中央政府機關 本級之競賽，其參賽至少應有

10校(含)以上，且參賽隊伍或

作品至少 30（隊/組/件），否

則以「國內專業級」敘獎。 

如行政院 教育部

內政部國防部法務

部文化部等定義請 

依現行《行政院組

織法》 

國 

內 

專 

業 

級 

競 

賽 

1.各地方政府機關

或學校 

2.各全國性組織協

會 

3.知名企業、社（財）

團法人或協會等專

業性機構 

4.其他主辦單位（含

兩岸三地合辦） 

本級之競賽，其參賽至少應有

5校(含)以上且參賽隊伍或作

品至少 30（隊/組/件） 

 

 

  三、比賽結果非以名次決定優勝者（如總統獎、院長獎、特優獎等），該項比賽  

      成績認定標準，比照第一項辦理獎勵需附件主辦單位相關證明文件。 

四、本辦法獎勵範圍為決賽獲獎者，僅入圍、入選或初賽得獎但決賽未得獎者不 

    適用本辦法。 

第4條 對宣揚校譽有貢獻者，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規則辦理。 

第5條 獎勵金申請之程序 

一、凡符合本辦法第 2 條申請資格者，填具「學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獎

勵補助（獎勵）申請表」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送至所屬各系辦公室，

由各系主任進行申請表格及相關證明文件之初步審核，研究發展處

複核後，召開實習就業輔導委員會議審查，委員得依該項比賽參賽

隊伍數與前三名得奬比例予以調整給奬金額，審查通過之名單及金

額（視當年度申請通過之件數核定），簽請  校長核可後頒發獎學

金，每學期執行結果提獎學金審查會議審查。 

二、專業競賽獎學金每學期辦理一次，獎勵前一學期校外競賽獲獎者，

申請時間為每學期開學日起 2周內，逾期申請者以棄權論。 

第6條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通過，陳 校長核定，修正時亦同。 


